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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西醫基層總額東區共管會議西醫基層總額東區共管會議西醫基層總額東區共管會議西醫基層總額東區共管會議」」」」109109109109年第年第年第年第1111次臨時會議次臨時會議次臨時會議次臨時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109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地點：東區業務組三樓會議室及台東聯絡辦公室二樓會議室 

主席：李組長名玉     鄒主任委員永宏           紀錄：馮美芳 

出席委員： 

  黃委員啟嘉    黃啟嘉          朱委員建銘    朱建銘 

  吳委員文揚    吳文揚          何委員活發    何活發 

  呂委員紹仁    呂紹仁          尤委員憲明    尤憲明 

  曾委員寧遠    曾寧遠          蔡委員文銘    蔡文銘 

  何委員裕鈞    何裕鈞          王委員憶陵    王憶陵                                

  戴委員啟邗    戴啟邗   

                       

    出席單位及人員： 

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張麗絹  羅亦珍  王素惠  江春桂  劉翠麗 

                          鄭翠君  黃寶萱  黃婷亭  陳佳穎  黃國記 

                          杜宗祐 

                                                                                    

列席單位及人員：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東區分會   徐洛新   吳子芸 

花蓮縣醫師公會  周朝雄醫師    林總幹事秀芸 

台東縣醫師公會  江總幹事麗雪 

花蓮縣藥師公會  林理事長憶君(請假) 

台東縣藥師公會  廖理事長秀玲   韋惠羣 

 

壹、主席致詞：（略） 

貳、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第一案            提案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案由：為因應 COVID-19 本署自 109 年 2 月費用年月起給予院所提升暫付金

額，惟院所未來結算可能面臨應繳還款過高，影響院所資金及財務



2 
 

運用，另本署 109 年 8 月份費用年月起調整提升暫付金額方案，後

續如何因應，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署提升暫付金額方案逐月滾動式檢討修正，辦理方式如下： 

 (一)依本署 109 年 3 月 12 日健保醫字第 1090032872A 號函，因應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期間，辦理暫付提升金額方案除醫院總額

外各類醫事機構：以申請點數之 95%進行暫付。 

 (二)本署於 109 年 4 月 10 日健保醫字第 1090033001 號函略以，自費用

年月 109 年 3月修正本方案補付金額計算方式為： 

 補付金額=108 年同期核定金額-當月暫付金額；若無去年同期者，  

補付金額=當月申請點數*0.95-當月暫付金額。 

 (三)依本署 109 年 5 月 26 日衛授保字第 1090033254 號函略以，辦理提 

升暫付金額方案，仍依去年同期核定金額計算補付金額，惟門診透

析服務自 109 年 4 月(費用年月)起回歸原暫付方式。 

 (四)109 年 9 月 21 日健保醫字第 1090034029A 號函略以，維持醫事機

構實領金額不低於去年同期為原則，持續辦理本方案，惟為避免點

值結算時院所需繳回溢收醫療費用，影響院所資金運用之規劃，自

費用年月 109 年 8 月起修正採行本提升方案之醫療院所，二次暫付

及核定之金額均歸 0。 

 (五)以上歷次修正提升暫付金額方案內容，本組均以大量電子郵件轉知

轄區特約醫療院所。 

  二、本組以 109Q1 結算、109Q2 預估點值及核付情形推估，東區 109 年

1-6 月各總額醫事別結算冲抵後仍需繳還有 252 家、需繳還 1.42 億

元，如表 1，另 7月份溢付 196 家、溢付金額 1,185 萬元，為避免院

所未來結算可能面臨應繳還款過高，影響院所資金運用，及 109 年 8

月份(費用年月)起調整暫付補付作業方式，本組分階段輔導院所，

因應措施如下： 

 (一)109.09.29 以大量電子郵件轉知特約醫療院所，本署自 109 年 8 月 

起修正之提升暫付作業方式之內容，並檢附不參加聲明書。 

 (二)109.09.29 以電子郵件傳送本署修正之方案予各總額東區分會，並

提示修正重點為採行本提升方案者，二次暫付及核定之金額均歸

0。請分會輔導會員評估是否仍要繼續參與本暫付提升方案，並同

時檢送聲明書。 

 (三)另外對財務風險影響可能較大之院所，如半年結算後應繳還金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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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0 萬以上或占月平均核付金額 1 倍以上者，或 8 月暫付補付占

當月申請點數 30%以上者、15 家醫院、衛生所，及 109 年 8 月份快

速通關已核付之院所，全面主動電話聯繫輔導。 

 
附表 1    109 年 1-6 月東區暫付補付及推估結算冲抵後應繳還情形 

總額或醫事

別 

申報總

家數 

提升暫

付家數 
暫付補付總金額 

預估尚需繳還總

金額 

預估需繳還期間(預估金額/預估結算後月核付金額)倍數

之家數 

扣抵後無需

繳還 <1 倍 <2 倍 <3 倍 <4 倍 
4 倍以

上 

醫院 17 15    407,824,841      81,535,331 8 7         

西醫基層 251 242    89,633,831       13,085,876 188 43 8   2 1 

牙醫 132 130     35,478,737       2,554,343 114 11 4   1   

中醫 80 78     19,380,323         824,100 73 5         

透析 20 16     18,890,696               -   16           

其他機構 44 36     3,176,846        3,176,904 0 30 2 2   2 

藥局 146 139     48,728,968      41,378,055 5 113 13 5 1 2 

檢驗所 5 4       580,614                -   4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695 695 695 695                 660 660 660 660             623,694,856 623,694,856 623,694,856 623,694,856             142,554,609 142,554,609 142,554,609 142,554,609     408408408408    209209209209    27272727    7777    4444    5555    

註：尚需繳還總金額僅計算冲抵後需繳還之院所金額總計。 
 

 

三、截至 109 年 10 月 12 日止輔導 109 年 8月起不參加提升暫付補付方案

計 426 家，連同原已申請不參加者占總家數 67.24%，本轄區全部醫院

均已寄回聲明書，另有 64 家醫療院所申請還款，詳表 2。 
 

表 2  東區申請不參加提升暫付補付方案情形 

醫事類別 總家數 10908 申

請不參加

者(A) 

原已申請

不參加者

(B) 

不參加小

計

(C=A+B) 

不參加暫

率 

申請還

款家數 

轄區各部門總額結算

方式 

西醫基層 252 108 12 120 47.62% 4 採年結算 

西醫醫院 17 15 2 17 100.00% 1 
上半年採半年結算，下

半年季結算 

牙醫 132 117 4 121 91.67% 56 採年結算 

中醫 80 47 2 49 61.25% 3 
上半年採半年結算，下

半年季結算 

透析 20   20 20 100.00%   採年結算 

門診其他機構 48 34 3 37 77.08%    

住診其他機構 1   0 0 0.00%    

特約藥局 148 104 3 107 72.30%    

檢驗所 4 1 0 1 25.00%    

小計 702 426 46 472 67.24% 64   

註：結算方式係為各總額研商議事會議決議方式。 

 

擬辦： 

  一、提升暫付金額方案本組原排除條件計 8項(分別為：申請不參加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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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停約、違約、暫付成數小於 0.9、終止特約、查核中、洗腎院所、

其他不予暫付者)，109 年 8 月起擬調整西醫基層及交付機構提升暫

付金額方案增加下列排除條件： 

(一)當月申請點數≧去年同期申請點數 

(二)推估 109 年上半年結算後應繳還金額大於 100 萬以上或占月平均核

付金額 1 倍以上者，或 8 月暫付補付占當月申請點數 30%以上者 

(三)當月提升暫付金額≦20,000 元者 

(四)公立醫事機構 

  二、為 109 年 8 月已快速通關之院所，經輔導有 83 家院所申請 109 年 8

月不參加提升暫付金額方案，尚餘 53 家院所因已完成核付過帳，擬

列入不予提升暫付金額方案之院所，請貴分會協助輔導為院所加強

說明。 

  三、其餘診所及特約藥局尚未申請不參加提升暫付金額方案者，亦請藥

師公會及分會，針對此次因疫情影響提升暫付金額方案之原意，係

為協助院所增加資金之調度運用，最終仍需還回已先行暫支之金

額，鼓勵診所及藥局如不未受疫情影響資金調度運用申請不參加提

升暫付金額方案。 

  四、如院所欲申請 109年 2月至 7月提升暫付還款於本年 12月底前扣回，

最多僅能分 2次扣還，請於聲明書備註欄位載明還款次數，本組將

依原各月執行暫付補付金額(2P2)依還款次數分配扣回(1P2)，同時

109年 11月申報之醫療費用需於109年 12月 15日前完成申報受理。 

 

決議： 

一、 請東區業務組於 10月底前上傳各院所 109年 2月至 7月提升暫付補

付金額明細資料至 VPN，提供院所參考。 

二、 因國內疫情已趨緩和自 109 年 8月(費用年月)起，提升暫付金額方

案由東區業務組依行政裁量權以暫停「提升暫付金額方案」為原則，

如院所有特殊狀況需繼續撥付者，請函文至東區業務組(花蓮市軒轅

路 36 號)申請。 

三、 如院所欲申請 109 年 2 月至 7月提升暫付還款於本年 12 月底前扣

回，最多僅能分 2 次扣還，請於聲明書備註欄載明還款次數，同時

109年 11月申報之醫療費用需於109年 12月15日前完成申報受理。 

 

叁、散會 下午 1點 25 分 

 


